
法規鬆綁推動機制

1

一、目標：人民幸福有感、排除投資障礙及減輕遵法成本。

二、作法：

 由下而上：強化機關自主檢視機制，促請各部會主動以興
利便民角度，檢視不合時宜之函釋、行政規則、法規命令
等規定。

 由外而內：促請部會蒐集並聆聽企業及國內外商會之法規
鬆綁建言，主管機關主動檢討法規鬆綁之可行性。

 時間管控：各部會由首長或副首長帶領，財經部會（財政
部、經濟部、勞動部、金管會、工程會）每 2 週提報、其
餘部會每季提報鬆綁成果交本會彙整，於「加速投資台灣
專案會議」報告。



重要鬆綁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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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居樂業、提振經濟

產業有感 新創有感 民眾有感

賦予企業
經營彈性

提高政府
行政效率

提供多元
籌資管道

排除法規
適用障礙

打造數位
生活環境

提升政府
服務效能

• 合理收取山坡地開發利用
回饋金。

• 放寬綠能環評與屋頂雜項
執照。

• 放寬銀行投資創投事業持
股可達 100%。

• 最有利標決標案件撤銷或
解約，可依序遞補議價。

• 簡化小額採購程序，促進
新創參與

• 放寬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
元以下面額股。

• 新增「電子商務」為上櫃
掛牌類別。

• 放寬 NFC 指環感應距離
至 10 公分以下。

• 消除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
支付障礙。

• 手機連結金融卡，促進行動
支付發展。

• 放寬醫師得以通訊方式進行
診療。

• 健保卡為報稅憑證可利用存
款帳戶繳稅。

• 實施專利線上審查，減少申
請文件負擔。

自106年10月推動迄今，各部會鬆綁成果共計295項(106.10.26~107.5.17)



合理收取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

106.12.12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

應繳納 950 萬

=水保計畫面積( 4,400m2 )

「乘以」某縣市公告比率( 9% )

「乘以」公告現值( 24,000元/m2 )

位於科學園區之山坡地 • 某國際知名公司擬投資新台
幣 2 億元，新建 1,500 m2 

廠房，受限於高額之回饋金，
而裹足不前。

修正前：水保計畫面積「乘以」地方政府公告比率「乘以」公告現值

修正後：

1. 實際開發面積 「乘以」中央政府公告比率「乘以」公告現值

2. 已向科學園區繳交管理費，即可免繳回饋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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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有感

水保計畫面積
4,400 m2



簡化機關採購程序促進新創參與

107.3.8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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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創有感

應敘明不採
公告之理由

無須敘明不採
公告之理由

GOV

修正前

機關辦理逾 10萬、但未達 100萬之小

額採購，需敘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之理

由，始得採限制性招標，降低機關適用

意願，仍多採公告方式辦理。

修正後

機關辦理逾 10萬、但未達 100萬之小

額採購，無需敘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之

理由，即得採限制性招標，提升機關適

用意願，有助新創參與。

100 萬 >採購 > 10 萬

限制性招標



TAX

消除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障礙民眾有感

107.1.12 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

小規模營業人銷售額

• 20 萬以上 / 月：

開發票+ 5 % 營業稅

• 未達 20萬 / 月：

免開發票+ 1 % 營業稅

• 為避免達 20 萬門檻，增加

租稅負擔，喜歡收現金、排

斥行動支付。

小規模營業人自申請核准當季

~ 109.12.31

• 由稽徵機關比較行動支付業

者提供之金流與原查定銷售

額，依較高者課稅。

• 金額超過 20萬，仍免開發

票，並繳納 1 %營業稅，樂

於接受行動支付。

至 107.5.7 止
有 249 家小規模營
業人適用優惠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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